附件3

工 作 证 明

×××同志，男/女，身份证号：×××××，于××年××月××日至××年××月××日期间，在×××××（部门、镇/街道、村/社区）从事基层党建、治理工作，已满×××年，其工作单位及经历真实有效。

特此证明。

  证明单位全称（公章）
2025年××月××日

（证明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XXX，XXXXXXXX）

